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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C Resources Group Limited
鴻盛昌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有關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之補充公告

茲提述鴻盛昌資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
期為二零二四年四月十日之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鄒
藝娬女士。除文義另有所指外，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及該通函所界定
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於本公告提供有關披露事項之更新。

鄒女士已確認 (i)彼符合上市規則第 3.13(1)至 (8)條所提及各項因素方面的獨立
性；(ii)彼於過去及目前並無於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業務有任何財務利益或
其他利益，亦與本公司任何核心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概無關連；及 (iii)概
無任何其他因素，乃可能於彼獲委任時影響其獨立性。

承董事會命
鴻盛昌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李俊衡

香港，二零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李俊衡先生、李誠權先生及鄒藝娬女士；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李家俊先生、傅榮國先生及Ghanshyam Adhikari先生。


